办理建筑工程招标告知单
一、设定依据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
3、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 第16号） 
二、许可条件
根据相关法律及依据，申请的建筑工程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1、项目已履行审批手续；
2、工程资金或资金来源已经落实；
3、建设用地征用手续已经办妥；
4、有满足施工招标需要的设计文件及其他技术资料；
5、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三、必须招标的范围和规模标准
1、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400 万元人民币以上；
2、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万元人民币以上；
3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万元人民币以上。
四、办理流程
提出申请 → 窗口工作人员受理及审查 → 窗口负责人核准 → 进入招标程序 → 招标代理机构组织招标
五、申请材料
工程项目招标所需材料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形式

	1
	建设计划(招标事项核准)文件
	复印件

	2
	不动产登记证
	复印件

	3
	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
	复印件

	4
	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	复印件

	5
	施工图审查合格书备案表
	复印件

	6
	造价评审、备案
	复印件


六、承诺时限：资料齐全即可办理
七、收费依据：无
八、收费标准：无
九、咨询电话：0731—56776178
十、监督电话：0731—56771496
十一、办理地点：市政务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
